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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资金投资债券使用外部信用

评级监管的通知 

保监发〔2013〕61 号 

 

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、保险公司： 

为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信用风险管理，规范外部信用评级使

用行为，根据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保险资金投资债

券暂行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险资金投资企业（公司）债券（以下简称债券）的外

部信用评级机构（以下简称评级机构），应当符合以下能力条件： 

（一）已经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许可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

资质，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成熟稳定充足的专业队伍； 

（二）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、内部控制和业务制度，公开披

露评级方法和评级程序等信息，已经建立完善的评级基础数据体

系、违约统计体系和评级质量管控体系； 

（三）评级体系运作良好，评级结果具备稳健的风险区分和

排序能力，评级报告能够充分发挥风险揭示作用，跟踪评级报告

发布及时。 

二、自评符合本通知第一条所列能力条件的评级机构，可以

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能力认可。中国保监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，

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能力条件的评级机构予以认可，并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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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结果。 

三、评级机构应当遵守行业规范、职业道德和业务规则，诚

实守信，勤勉尽责，切实防范利益冲突，保证信用评级的公正性、

及时性、一致性和完整性。 

四、评级机构应当接受中国保险业相关协会组织（以下称行

业协会）的自律管理。行业协会每年组织保险机构，从投资者使

用角度对评级机构评级质量进行评价，并公布评价结果。评价规

则由行业协会制订发布。 

五、评级机构应当配合中国保监会对相关信用评级业务的询

问和检查，并在每年 4 月 30 日前，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年度报告。

年度报告应当包括公司基本情况、经营情况、专业人员及高管人

员变动情况、评级方法、程序与业务制度变动情况、评级结果的

准确性及稳定性的统计情况、经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等内

容。发生可能影响公司专业能力或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的，评级

机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报告。 

六、中国保监会将跟踪监测、定期检验评级机构的能力变化

情况及评级行为，必要时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协助。评级机构不再

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能力条件，或评级项目出现破产、债务

重组、延期支付等重大信用事件，但未及时给予预警或采取适当

评级行动，或行业协会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，中国保监会将不再

认可其能力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法规 
 
 
 

3 

七、保险资金已投资债券的评级机构不再符合本通知规定

的，不得增加投资，保险公司及保险资金受托管理机构应当认真

评估相关风险，及时妥善处理。 

八、保险资金投资其他信用类金融产品使用外部信用评级，

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中国保监会 

2013 年 7 月 31 日 


